
但不限于：回购股份的具体用途、回购资金总额、回购股份价格、回购股份数量、回购实施或

是否继续开展或终止回购方案、出售股份等事宜；

③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④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⑤如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对回购股份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除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要求或《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并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实际情况，对回购方案进行调整并

继续办理回购股份、出售股份相关事宜；

⑥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回购及出售股份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

同和文件，并进行相关申报；

⑦通知债权人，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对债务达成处置办法；

⑧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回购股份事项所必须的一切事宜。

（3）本次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以下较早发生者：（i）公司二

〇二五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之日（除非该会议通过决议予以延续）；或（ii）在股东大会

上，股东通过决议撤销或修改该项授权。

本次申请的2025年度回购股份授权，是向股东大会申请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法办理与回

购股份有关事宜的权利，不涉及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董事会

将综合资本市场、公司股价的波动和变化、激励效果等因素，择机考虑是否进行回购；如后

续开展回购，公司将制定具体的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外披露。

说明：

议案11、13、14为特别决议案， 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3已经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他

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

请见本公司于2025年3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均按照相关规定实施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其中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将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述职。

三、现场会议的出席登记方法

（一）出席登记方式

1、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法人股东（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的法人股股东）需持其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照）、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有权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

效证件或证明办理登记。

（二）出席登记时间

本次会议的登记时间为2025年3月21日（星期五）至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法定

假期除外）。

（三）登记地点

本次会议的登记地点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

大厦（邮编：518057）。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凡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之股东均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

为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人，代其出席本次会议及投票。 股东在填妥并交回“表决代理委托

书”后，仍可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并于会上投票。 在此情况下，“表决代理委托书”将被视为撤

回。 委托两名以上（包括两名）代理人的股东，其代理人累计行使表决权的该股东的股份

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在本次会议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且每一股份不得由不同的代理人

重复行使表决权。

2、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授权股东签署或由其被委托人签署。如“表决代理

委托书” 由授权股东以外的其他人代为签署的，则该“表决代理委托书” 必须办理公证手

续。 A股股东最迟须于本次会议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表决代理委托书” ，连同授

权签署“表决代理委托书”并经过公证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交回本公司注册办

事处，地址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邮政编码：

518057）方为有效。

3、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投票表决的，该等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或其

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经授权股东签署的书面“表决代理委托书” 和授权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预计本次现场会议会期不超过半天，出席人员的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

理。

（二）会议联系人：王睿

（三）会议联系电话：+86（755）26770282

（四）会议联系邮箱：IR@zte.com.cn

（五）会议联系传真：+86（755）26770286

五、备查文件

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日

附件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之表决代理委托书

附件2：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附件1：

ZTE� CORPORATION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举行之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之表决代理委托书1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

A股股份数目2﹕

本人/我们3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乃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之股东，兹委任

大会主席或4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为本人/我们之代理，代表本人/我们出席于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下午3:

00在公司深圳总部四楼会议室[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

兴通讯大厦A座四楼；电话：+86(755)26770282]举行之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年度股东大会” ）或其任何续会，并按以下指示代表本人/我们就关于召开二〇二四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所载之决议案投票。 若无指示，则

本人/我们之代理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5 反对5 弃权5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二〇二四年年度报告（含经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二〇二四年年

度财务报告）

√

2.00 二〇二四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二〇二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二〇二四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

5.00 二〇二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00 二〇二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00

二〇二五年度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及申请

交易额度的议案

√

8.00 二〇二五年度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

9.00 二〇二五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聘任二〇二五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00 二〇二五年度拟申请统一注册发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12.00 关于申请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授权的议案 √

13.00 关于申请二〇二五年度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4.00 关于申请二〇二五年度回购A股股份授权的议案 √

日期﹕二〇二五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签署6﹕

附注﹕

1.注意﹕请 阁下委任代表前，首先审阅公司于2025年3月1日公告的二〇二四年年度

报告。

2.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以阁下名义登记之A股股份数目。 如未有填上数目，

则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将被视为与公司已发行股本中所有以阁下名义登记之公司A股股份有

关。

3.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4.如拟委任大会主席以外人士为代理，请将“大会主席或” 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

阁下委任之代理之姓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代理代其出席，并于表决时代为投

票。受委任代理无须为公司股东。委任超过一位代理的股东，其代理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

决权。 表决代理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简签方可。

5.注意﹕阁下如欲投票同意，请在“同意”栏内填上“(” 号。 阁下如欲投票反对，请在“反

对” 栏内填上“(” 号。阁下如欲投票弃权，请在“弃权” 栏内填上“(” 号。如无任何指示，则阁

下之代理有权自行酌情投票。 除非阁下在表决代理委托书中另有指示，否则除年度股东大

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外，阁下之代理亦有权就正式提呈年度股东大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

情投票。

6.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受托代表人签署。 如股东为

法人，则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表决代理委

托书之代表人亲笔签署。 如表决代理委托书由委任者的受托代表人签署，则授权该受托代

表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7.若属联名股份持有人，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年度股东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

（不论亲自或委任代表），犹如其为唯一有权投票者。 惟若超过一位有关之联名股份持有人

亲自或委任代表出席年度股东大会，则仅在股东名册内有关联名股份持有人中排名首位之

出席者方有权就该等股份投票。

8.A股股东最迟须于年度股东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本表决代理委托书，

连同授权签署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并经过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交回公司注

册办事处，地址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邮政

编码﹕518057）方为有效。

9.填妥及交回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并不影响阁下出席年度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投票（如阁

下欲如此行事）的权利。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附件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为二〇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向A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A股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现对网络投票的

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063

2、投票简称：中兴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的提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的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3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

15－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A/H）：000063/00763�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2507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2月1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

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2025年2月28日，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简称“本次会议” ）以电视电话会议方式在公司深圳总部等

地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谢大雄先生主持，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二○二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将此报告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二〇二四年年度报告》之“公司治理、环境表现和

社会责任”部分。

二、审议通过《二〇二四年年度报告全文、摘要以及业绩公告》，并发表以下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香港联合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二〇二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二〇二四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二〇二四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较为完

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

情况。

五、审议通过《二〇二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二〇二五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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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分红派息股权

登记日股本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6.17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公布至实施前，如股本总数发生变动，以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所确定

的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为基数，分配比例不变，按重新调整后的股本总数进行分

配。

2、公司披露现金分红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的可能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一、审议程序

1、2025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二〇二四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母公司（即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约为6,

916,640千元人民币，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约为25,221,168千元人民币，向股东分配2023

年度股利约为3,266,961千元人民币，提取盈余公积约为141千元人民币后，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即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约为28,870,706千元人民币。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及2025年2月28日，公司总股本均为4,783,534,887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兼顾公司发展、长远利

益、未来投资计划以及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作出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分

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6.17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如股本总数发生变动，以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实施所确定的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为基数，分配比例不变，按重新调整后的股

本总数进行分配。

公司2024年度股息派发具体时间将根据股东大会审议时间以及股息派发工作进展情

况确定，预计最晚于2025年5月27日之前完成派发。

三、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情况

1、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不触及其他风险

单位：千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 2,951,441 3,266,961 1,895,850

回购注销总额 - - -

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24,792 9,325,753 8,080,295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39,872,643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28,870,706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8,114,25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 8,610,28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 8,114,252

是否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

（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否

2、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具体原因

以2025年2月28日公司总股本4,783,534,887股为基数计算， 公司2024年度拟派发现

金分红总额约为29.5亿元人民币， 占2024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5.0%。 公司2022-2024年度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为81.1亿元人民币，占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平均净利润86.1亿元人民币的94.2%。因此，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四、现金分红预案合理性说明

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在综合考虑

股东意愿、外部环境、公司实际情况包括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状况、经营发展战略等基础上，

持续、稳定、科学地对公司利润分配做出安排，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

2、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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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〇二五年度开展套期保值型衍

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及

申请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种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合称“本集团” ）

拟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交易的类型包括：外汇远期合约、货币掉期、利率掉期、买入期权、

结构性远期合约。

2、交易金额：本集团拟开展的衍生品交易额度折合为73亿美元，即在授权有效期内任

意时点的交易余额不超过等值73亿美元，且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3、特别风险提示：本交易无本金或收益保证，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市场风险、流动风险及

履约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衍生品交易情况概述

1、交易目的：为防范汇率、利率波动对本集团资产、负债和盈利水平造成的影响，本集

团以正常的进出口业务以及外币借款为背景，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交易。 本集团禁止从

事衍生品投机行为。

2、交易金额：本集团在2025年度拟申请折合73亿美元的套期保值型衍生品交易额度，

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事项之日起至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召开之日

止，在授权有效期内任意时点的交易余额不超过等值73亿美元，且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

内可循环使用，具体为：（1）外汇衍生品交易额度折合70亿美元，外汇衍生品交易的保值标

的包括外汇敞口、未来收入、未来收支预测、境外经营净投资等。（2）利率掉期额度折合3亿

美元，利率掉期的保值标的为外币借款等。

3、交易方式：衍生品交易类型主要包括外汇远期合约、货币掉期、利率掉期、买入期权、

结构性远期合约，采用本金互换或净额交割方式清算，不涉及履约担保。 本集团交易的衍生

品属于场外签署的非标准化合约，交易对手方均为具有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格、经营稳

健且资信良好的银行或非银金融机构，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衍生品交易合同生效以书面

文件确认为准， 与各家合作金融机构签订遵循行业惯例的标准化主协议以及补充条款，若

出现争议情形，则基于双方友好协商原则进行处理。

4、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衍生品交易主要使用公司在合作金融机构的综合

授信额度， 不占用实际现金流， 在授权有效期内综合授信额度预计占用不超过等值2亿美

元。

5、交易期限：匹配实际业务需求，除利率掉期外，一般不超过一年。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进行衍生品交易。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二〇二五年

度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及申请交易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还需获得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不需履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三、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

（一）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

衍生品交易合约汇率或利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或利率的差异将产生投资损益；在衍生

品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益的累计值等于投资损益。

本集团衍生品交易为保值型衍生品， 合约损益与保值标的价值波动形成对冲关系，其

目的是降低汇率波动给经营业绩带来的不确定性， 本集团会跟踪市场情况及保值标的变

化，针对本集团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做敏感性分析，评估风险发生导致合约产生的损失及对

本集团经营业绩的影响；本集团内部有相应的控制机制、止损流程及披露制度，因此衍生品

交易面临的风险对本集团经营影响有限。

2、流动性风险

衍生品交易以本集团外汇收支预算和实际外币借款为依据，与实际业务相匹配，以保

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进行清算，或者选择净额交割衍生品，减少到期日现金流需求，规

避流动性风险。

3、履约风险

本集团衍生品交易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银行或非银行

金融机构，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4、其他风险

在开展业务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衍生品交易操作或未充分理解衍生品信

息，将带来操作风险；如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二）风控措施

1、本集团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以减少汇率、利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为目的，禁止任何风

险投机行为；本集团衍生品交易金额不得超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的额度；本集团不得

进行带有杠杆的衍生品交易。

2、本集团已制定《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及信息披露制度》和《衍生品投资管理流程》，

对衍生品交易的风险控制、审议程序、后续管理及信息披露进行明确规定，以有效规范衍生

品交易行为，控制衍生品交易风险。

3、公司成立衍生品投资决策委员会及衍生品投资工作小组，配备交易决策、业务操作、

风险控制等专业人员。 参与交易的人员充分理解衍生品交易的风险，严格执行衍生品交易

的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制度。

衍生品投资决策委员会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具体授权范围内对衍生品保值方案

进行风险评估及投票决策，分析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根据重大市场变化和衍

生品实际操作情况及时重新进行风险评估及决策。 每半年向公司审计委员会报告衍生品公

允价值的变化及交易衍生品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

衍生品投资工作小组进行衍生品交易操作， 在交易前需进行衍生品交易风险分析，并

拟定交易方案（包括交易品种、期限、金额等），提交公司衍生品投资决策委员会予以风险

审核，最终经财务总监审批。

4、本集团与合作金融机构签订条款清晰的合约，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法律

风险。 本集团按照要求在衍生品合作银行开立结算账户或指定结算账户，在衍生品合约结

算日依据交易指令进行资金交割。

5、公司审计部每半年度对衍生品交易情况进行审查及评估。

（三）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集团制定了衍生品交易的管理制度，建立了衍生品交易分析、决策、审批、操作及绩

效评估等流程和组织，并以实际业务为基础开展衍生品交易，旨在降低汇率、利率波动对本

集团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财务稳定性，禁止从事任何衍生品投机行为。 本集团开展衍生品

交易具备可行性。

四、衍生品交易对本集团的影响

衍生品交易是本集团为降低汇率、利率波动对本集团带来的不利影响所采取的主动管

理策略，本集团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集团制度的相关规定审慎开展相关工作。 本集团

对衍生品合约的会计核算及列报依据中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

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并将根据证券监管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集团开展的衍

生品交易主要针对具有较强流通性的货币，市场透明度大，成交价格和当日结算单价能充

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本集团按照银行、路透系统等定价服务机构提供或获得的价格

厘定衍生品合约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投资损益。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中兴通讯关于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3、中兴通讯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及信息披露制度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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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〇二五年度拟使用自有资金进

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 或“公司” ）于2025年2月28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二〇二五年度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议案》，在不影响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

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委托理财概述

1、投资目的：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投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2、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在此额度内可滚动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

金额不超过上述投资额度。

3、投资方式：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进行评估、筛选，选择银

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中低风险的

理财产品。

4、投资期限：本次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

大会召开之日止。

5、资金来源：公司及子公司的自有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二、审议程序

本次委托理财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尽管公司及子公司拟在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购买

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

除受市场波动的影响，面临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理财产品常

见风险。

（二）风控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兴通讯公司理

财管理流程》等相关规定，办理委托理财业务。 为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同时公司将采取以

下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信誉良好、流动性好、风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

障资金安全的金融机构所发行产品，明确投资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

务及法律责任等；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同时，公司也将做

好资金计划，充分预留资金，谨慎确定投资期限，保障公司正常运营；

3、 公司内审部门将负责对委托理财项目的审计与监督， 包括审查理财业务的审批情

况、实际办理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盈亏情况和账务处理情况等；

4、公司将严格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同时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投资收益，在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

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一一公允价值计量》等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将对委

托理财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并在财务报表中列报。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中兴通讯公司理财管理流程。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日

证券代码（A/H）：000063/00763� � �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 � � �公告编号：20251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〇二五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中兴通讯” ）于2025年2月28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及其子公司2025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13.25亿美元担保额度。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促进集团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及其子公司2025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13.25亿美元担保额度， 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

产的13.28%。

（一）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情况

1、销售业务担保

（1）公司2025年度拟为8家子公司提供销售业务担保额度

①担保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②被担保人：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兴香港” ）、新加坡数字元境控股私

人有限公司、中兴通讯（孟加拉）有限公司、中兴通讯（泰国）有限公司、中兴通讯印度尼西

亚有限责任公司、中兴通讯（印度）私有有限公司、中兴通讯（阿富汗）有限公司、中兴通讯

（加纳）有限公司。

③担保额度：不超过6.0亿美元

④额度有效期：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召开之日止。 如在有效期届满时存在未使用的额度，未使用的额

度将失效。

⑤转授权安排：为提高决策效率，在额度范围及有效期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对具体担保事项进行决策，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的同时转授权公司管理层进行

决策并在发生担保时及时披露。

（2）为MTN集团项目涉及的9家子公司提供销售业务担保额度

①担保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②被担保人：中兴通讯（南非）有限公司（简称“中兴南非” ）、中兴通讯（尼日利亚）有

限公司、中兴（乌干达）有限公司、中兴通讯(刚果布)有限公司、中兴通讯（科特迪瓦）有限

公司、中兴通讯（加纳）有限公司、中兴赞比亚电信服务有限公司、中兴通讯（喀麦隆）有限

公司、中兴香港。

③担保金额：不超过1.0亿美元

④担保期限：自公司向MTN集团开具担保证明之日起至《框架合同》终止之日止

⑤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

⑥反担保：被担保人中兴南非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兴香港持股69.9%的控股子公司，根

据南非法律法规引入的另一本地少数股东持股30.1%。 该少数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未按出

资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不会实际损害公司利益。

除中兴南非之外的其他被担保人均为中兴通讯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

可控。

2、采购业务担保

（1）公司2025年度拟为2家子公司提供采购业务担保额度

①担保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②被担保人：中兴智能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北京中兴数字星云科技有限公司

③担保额度：不超过1.0亿美元

④额度有效期：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召开之日止。 如在有效期届满时存在未使用的额度，未使用的额

度将失效。

⑤转授权安排：为提高决策效率，在额度范围及有效期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对具体担保事项进行决策，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的同时转授权公司管理层进行

决策并在发生担保时及时披露。

（2）公司为子公司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简称“中兴康讯” ）在向供应商采

购时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

①担保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②被担保人：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

③担保金额：不超过4.0亿美元

④担保期限：自保证函生效日起至中兴康讯终止向供应商采购且未有任何积欠债务的

情形时终止

⑤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

⑥反担保：中兴康讯为中兴通讯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二）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的情况

1、销售业务担保

2025年度，公司子公司NETA?� TELEKOMüN?KASYON� A.?.（简称“Neta?” ）拟为

其下属子公司Neta?� Bili?im� Teknolojileri� A.?（简称“Neta?� Bili?im” ）在销售业务中

的履约义务提供担保额度。 具体如下：

（1）担保额度：不超过0.1亿美元

（2）额度有效期：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至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召开之日止。 如在有效期届满时存在未使用的额度，公司将予

以核销。

（3）转授权安排：为提高决策效率，在额度范围及有效期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对具体担保事项进行决策，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的同时转授权公司管理层进

行决策并在发生担保时及时披露。

2、债务融资业务担保

为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公司子公司Neta?及其下属3家子公司之间拟

为在金融机构的综合授信相互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如下：

（1）担保额度：担保额度合计折合不超过1.15亿美元，各被担保主体向金融机构申请授

信，授信范围包括借款、保函和反向供应链融资等。 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有效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召开之日止。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担保额度

（亿美元）

Neta? �和 BDH� Bili?im�

Destek� Hizmetleri�

Sanayi� ve� Ticaret.A.?.

（简称“BDH” )

Neta?�Bili?im

Neta?直接持有Neta?�Bili?im100%股权，Neta?�

Bili?im直接持有BDH�99.999983%股权，Neta?直

接持有BDH�0.000017%股权

0.70

Neta?

和Neta?�Bili?im

BDH

Neta? �Bili?im直接持有BDH�99.999983%股权，

Neta?直接持有BDH�0.000017%股权

0.15

Neta?�Bili?im Neta? Neta?�直接持有Neta?�Bili?im�100%股权 0.25

Neta?

Netas� Telecom�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 简 称 “Netas�

Kazakhstan” ）

Neta?�直接持有Neta?�Kazakhstan�100%股权 0.05

（2）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及期限：在授权担保额度内，Neta?及其子公司根据与金融机构协商及实

际情况确认实际担保金额和期限。

（4）反担保：各被担保人均为Neta?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且为中兴通讯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各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上述被担保人情况及基本财务数据请见附录。

二、本集团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额度获得审议批准后， 公司及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总额约1,386,

542.20万元人民币，公司及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金额约1,073,276.44� 万元人民币（其中，

预计公司对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约982,088.94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

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14.74%；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有利于本集团业务的顺利开

展。 被担保人均属于中兴通讯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日

附录：

1、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城市 股权结构注1 主营业务

ZTE�（H.K.） Limited

（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

2000年10月

9.95亿

港币

中国香港 中兴通讯持股100%

国际市场销售通讯产品、采

购元件及配套设备、 技术研

发和转让、培训和咨询服务、

投资

SINGAPORE�CYBERMETA�

HOLDING�PTE.LTD.

（新加坡数字元境控股私人有限公

司）

2025年1月 600万新元 新加坡

深圳市中兴通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持股100%

手机及手机周边、 设备及其

他电信设备

ZTE�Corporation�Bangladesh�

LTD

（中兴通讯（孟加拉）有限公司）

2007年10月

100万

塔卡

孟加拉国

达卡

中兴通讯（印度）私有有限公司持

股5�%

中兴香港持股95%

代理、销售、营销通讯产品，

并提供相应的工程、 售后服

务、技术支持、咨询和培训等

ZTE�(Thailand)�Company�

Limited

（中兴通讯（泰国）有限公司）

2002年7月

5000万

泰铢

泰国

曼谷

中兴通讯（泰国）控股有限公司持

股51%

中兴通讯持股48.9999%

其他自然人持股0.0001%

代理、销售、营销通讯产品，

并提供相应的工程、 售后服

务、技术支持、咨询和培训等

PT.�ZTE�INDONESIA

（中兴通讯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

司）

2004年6月

3,800.16亿

印尼卢比

印度尼西

亚

雅加达

中兴香港持股99.9952%

中兴荷兰持股0.0048%

各类电信设备、 备件及相关

设备经销； 电信设备及备件

的售后服务； 经销电信设备

及备件所要求的经营活动

ZTE�Telecom�India�Pvt.�Ltd

（中兴通讯（印度）私有有限公

司）

2003年12月

2,250万

美元

新德里 中兴康讯持股100% 电信产品和进出口贸易服务

ZTE�Afghanistan�Ltd�Co

（中兴通讯（阿富汗）有限公司）

2006年10月

10万

美元

阿富汗喀

布尔

中兴香港持股100% 通信业

ZTE�Ghana�Limited

（中兴通讯（加纳）有限公司）

2013年9月

27万

加纳塞地

阿克拉 中兴香港持股100%

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安

装， 电信基础设施的维护和

保养，电信网络培训，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 信息技术和电

信设备贸易

ZTE�Corporation�South�Africa�

Proprietary�Limited

（中兴通讯（南非）有限公司）

2006年2月

2,871,690

南非兰特

约翰内斯

堡

中兴香港持股 69.9%，Saldomax�

Technologies�(Pty)�Ltd�持股

30.1%

电信

ZTE�Nigeria�Limited

（中兴通讯（尼日利亚）有限公

司）

2002年9月

1,600万

尼日利亚奈

拉

拉各斯

中兴香港持股99.99%，毛球国际

持股0.01%

提供通讯设备安装和服务

ZTE�Uganda�Limited

（中兴（乌干达）有限公司）

2010年1月

600万

乌干达先令

坎帕拉

中兴香港持股99%，毛球国际持股

1%

通信，电器，IT，信号相关设

备及软件的代理销售及咨询

业务、渠道销售及零售业务；

相关产品的安装，维护，维修

业务； 通信市场调研和服务

咨询业务；终端产品的销售，

分销以及开展代理商的相关

业务

ZTE�Congo�SARL

（中兴通讯（刚果布）有限公司）

2014年8月

3,332万

中非法郎

布拉柴维

尔

中兴香港持股100%

通讯设施安装建设， 通讯设

施维护， 通讯网络供应及培

训，通讯设备进出口等

ZTE�Corporation�Cote�D'�Ivoire�

SARL.U

（中兴通讯（科特迪瓦）有限

公司）

2013年2月

900万

西非法郎

阿比让 中兴通讯持股100%

通讯设施安装建设， 通讯设

施维护， 通讯网络供应及培

训，通讯设备进出口等

ZTE�Zambia�Service�Limited

（中兴赞比亚电信服务有限公司）

2012年2月

15,000

赞比亚克瓦

查

赞比亚卢

萨卡

中兴香港持股99%，毛球国际持股

1%

电力/电子；通用电子和通讯

ZTE�Cameroon�SARL

（中兴通讯（喀麦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

4.8亿中非

法郎

雅温得 中兴香港持股100%

建筑安装维护电信基础设施

等

中兴智能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120,281.2

万元人民币

中国

中兴通讯持股83.14%，中兴香港

持股16.86%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

造、销售，软件开发，5G通信

技术服务等

北京中兴数字星云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6月

10亿元

人民币

中国 中兴通讯持股100%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软件开

发、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务等

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 1996年11月

175,500万

元

人民币

中国 中兴通讯持股100%

进出口贸易业务；仓储业务；

电子产品技术业务等

NETA?�TELEKOMüN?

KASYON�A.?.

1967年3月

6,486.48万

里拉

土耳其

伊斯坦布

尔

中兴荷兰持股48.05%

Turkish�Armed�Forces�

Foundation持股 15.00%

公众持股 36.95%

电信设备制造和销售， 项目

安装、技术支持、维修服务；

IT外包服务；项目交付及相

关服务

Neta?�Bili?im�Teknolojileri�A.?. 1989年8月

1,100万

里拉

土耳其

伊斯坦布

尔

Neta?�持股100%

进行工程、建筑、咨询以及其

他服务业务， 如电脑软硬件

生产和安装、数据处理、通讯

及多媒体产品生产

BDH�Bili?im�Destek�Hizmetleri�

Sanayi�ve�Ticaret.A.?.

2006年2月

1,160万

里拉

土耳其

伊斯坦布

尔

Neta?�持股0.000017%

Neta?�Bili?im持股99.999983%

进行工程、建筑、咨询以及其

他服务业务， 如电脑软硬件

生产和安装、数据处理、通讯

及多媒体产品生产

Netas�Telecom�Limited�

Liability�Partnership

2012年6月

16.18万

哈萨克斯坦

坚格

哈萨克斯

坦

阿拉木图

Neta?�持股100%

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设计、生

产和安装各种电子通讯设备

和电源及相关设备； 在法律

范围内进行其他商业活动

注1：中兴通讯（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兴香港” ）为中兴通讯全资子公司，中兴通

讯荷兰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兴荷兰” ）、中兴通讯（毛里求斯）国际公司（简称“毛球国

际” ）均为中兴香港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兴通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兴通讯全资子公

司。

注2：上述子公司均未被中国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被担保子公司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24/12

/31

总资产

2024/12

/31

总负债

2024/12

/31

净资产

2024年

1-12月

营业收

入

2024年

1-12月

利润总

额

2024年

1-12月

净利润

2023/12

/31

总资产

2023/12

/31总负

债

2023/12

/31净资

产

2023年

1-12月

营业收

入

2023年

1-12月

利润总

额

2023年

1-12月

净利润

ZTE� （H.K.）

Limited

（中兴通讯

（香港） 有限公

司）

756,

007

162,777

593,

230

376,632 22,309 20,390

806,

329

254,

961

551,368 338,868 40,219 34,059

ZTE�

Corporation�

Bangladesh�LTD

（中兴通讯

（孟加拉）有限公

司）

10,839 8,651 2,188 7,555 (569) (306) 8,749 6,105 2,644 15,541 5,798 4,817

ZTE (Thailand) �

Company�

Limited

（中兴通讯

（泰国） 有限公

司）

90,808

192,

498

(101,

690)

147,

066

9,290 6,194 117,392 221,639

(104,

247)

141,

100

(6,432) (8,439)

PT. � ZTE�

INDONESIA

（中兴通讯

印度尼西亚有限

责任公司）

318,578

352,

754

(34,

176)

332,

624

(1,114) (1,930) 276,527

309,

376

(32,

850)

307,

527

5,564 3,819

ZTE� Telecom�

India�Pvt.�Ltd

（中兴通讯

（印度）私有有限

公司）

50,602 77,033

(26,

431)

13,321 (2,163) 2,784 53,305 82,584 (29,279) 27,814 17,047 15,662

ZTE�

Afghanistan� Ltd�

Co

（中兴通讯

（阿富汗）有限公

司）

5,207 7,111 (1,904) 5,181 (4,735) (4,337) 7,079 4,712 2,367 1,509 (18) (56)

ZTE� Ghana�

Limited

（中兴通讯

（加纳） 有限公

司）

624 618 6 795 （68） 34 914 948 (34) 764 34 2

ZTE�

Corporation�

South� Africa�

Proprietary�

Limited

（中兴通讯

（南非） 有限公

司）

30,775 40,533 (9,757) 50,367 1,566 1,142 45,154 55,831

(10,

676)

49,508 1,321 2,295

ZTE� Nigeria�

Limited

（中兴通讯

（尼日利亚）有限

公司）

27,722 43,459 (15,738) 9,275 (4,824) (4,873) 29,412 47,133 (17,721) 9,386 (6,331) (7,186)

ZTE� Uganda�

Limited

（中兴（乌干

达）有限公司）

6,434 3,386 3,048 9,184 1,159 624 7,927 5,631 2,296 11,440 1,740 1,226

ZTE� Congo�

SARL

（中兴通讯

（刚果布）有限公

司）

10,406 7,131 3,275 9,879 1,255 69 7,347 3,904 3,443 9,115 646 (301)

ZTE�

Corporation�

Cote� D'� Ivoire�

SARL.U

（中兴通讯

（科特迪瓦）有限

公司）

2,605 3,507 (901) 3,118 245 229 1,300 2,470 (1,170) 2,878 (218) (233)

ZTE� Zambia�

Service�Limited

（中兴赞比

亚电信服务有限

公司）

17,401 12,818 4,583 1,735 380 249 19,241 14,394 4,847 2,278 1,845 1,326

ZTE� Cameroon�

SARL

（中兴通讯

（喀麦隆）有限公

司）

772 1,168 (397) 2,061 (1,727) (1,772) 1,065 1,174 (109) 1,206 (825) (844)

中兴智能科技南

京有限公司

1,356,

726

1,154,

498

202,

228

1,568,

761

56,327 42,079

684,

756

524,

607

160,

149

1,156,

540

59,004 44,052

北京中兴数字星

云科技有限公司

95,721 93,708 2,013

105,

385

(2,487) (2,487) - - - - - -

深圳市中兴康讯

电子有限公司

5,610,

300

5,323,

600

286,

700

11,

500,

800

8,200 5,700

4,692,

555

4,366,

016

326,538

12,

020,

194

15,317 12,950

公司名称

2024/9/

30

总资产

2024/9/

30

总负债

2024/9/

30

净资产

2024年

1-9月

营业收

入

2024年

1-9月

利润总

额

2024年

1-9月

净利润

2023/12

/31

总资产

2023/12

/31总负

债

2023/12

/31净资

产

2023年

1-12月

营业收

入

2023年

1-12月

利润总

额

2023年

1-12月

净利润

NETA? �

TELEKOMüN?

KASYON�A.?.

133,

420

132,783 637

138,

455

(5,101) (5,417)

138,

180

132,

809

5,371

207,

778

(1,752) 3,000

Neta? � Bili?im�

Teknolojileri�A.?

.

39,054 40,359 (1,305) 75,982 (1,896) (2,225) 45,183 43,994 1,189

121,

220

1,819 1,894

BDH� Bili?im�

Destek�

Hizmetleri�

Sanayi� ve�

Ticaret.A.?.

11,682 8,128 3,554 26,836 (289) (500) 16,694 13,318 3,376 39,642 725 496

Netas� Telecom�

Limited�Liability�

Partnership

1,779 1,363 415 4,388 189 189 1,606 1,296 310 6,190 557 611

注：子公司2024年度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海

外子公司会计年度以当地财政年度为准）；其中，中兴香港为单体报表财务数据；因Neta?为

土耳其上市公司，出于信息保密要求，其2024年的财务数据为截至2024年9月30日的未经审

计报表数据；新加坡数字元境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为2025年新成立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证券代码（A/H）：000063/00763�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2509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变更相应的会计政策，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24年12月6日，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简称“解释” ），规

定对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应当按确定的金额计入“主

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 ，不再计入“销售费用” 。 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内容时，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有关规定，

将上述保证类质量保证会计处理涉及的会计科目和报表列报项目的变更作为会计政策变

更进行追溯调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

述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执行。

（四）变更的日期

公司自2024年12月31日起开始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的要求，公司对保证类质量保证会计处理进行了追

溯调整，重述了比较期间合并财务报表，具体追溯调整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千元

报表名称 报表期间 报表科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合并利润表

2024年

1-12月

营业成本 75,254,191 75,311,066

销售费用 8,957,378 8,900,503

2023年

1-12月

营业成本 72,650,278 72,702,602

销售费用 10,171,866 10,119,542

报表名称 报表期间 报表科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公司利润表

2024年

1-12月

营业成本 111,169,291 111,215,518

销售费用 6,218,058 6,171,831

2023年

1-12月

营业成本 110,477,624 110,517,798

销售费用 6,912,693 6,872,519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日

证券代码（A/H）：000063/00763�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251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2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

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二○二五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拟续聘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安永华明” ）担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 “安永华明” ）， 于1992年9月成立，

2012年8月完成本土化转制， 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

事务所。 安永华明总部设在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层01-12室。

截至2024年末拥有合伙人251人，首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安永华明一直以来注重人

才培养，截至2024年末拥有执业注册会计师逾1700人，其中拥有证券相关业务服务经验的

执业注册会计师超过1500人，注册会计师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逾

500人。

安永华明2023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总收入人民币59.55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人民币

55.85亿元（含证券业务收入人民币24.38亿元）。

安永华明2023年度A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共计137家， 收费总额人民币9.05亿元，

这些上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 与本公司属于相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共有66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安永华明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

购买职业保险，保险涵盖北京总所和全部分所。 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

险累计赔偿限额之和超过人民币2亿元。 安永华明近三年不存在任何因与执业行为相关的

民事诉讼而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安永华明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及纪律处分，受到监督管理措

施3次。 13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4次、自律监管措

施1次；2名从业人员因个人行为受到行政监管措施各1次，不涉及审计项目的执业质量。 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事项不影响安永华明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

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廖文佳女士，中国执业注册会计师，于2006年成为

注册会计师，200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1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15年至2019

年为本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2025年重新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并作为签字注册会计

师；近三年签署/复核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信

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内控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何苏伟先生，于2022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6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

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并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2024年开始作为本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拥

有逾8年审计服务经验，在上市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等业务具有丰富执业经验，近

三年签署/复核制造业等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内控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尹卫华先生， 于200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3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2003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5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

复核生物医药、制造业等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

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自律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安永华明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违反《中

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审计费用的定价原则： 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综

合考虑参与审计工作的项目组成员的经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

素与安永华明协商确定。

审计费用：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830万元（含相关税费，不含餐费），与

2024年度持平；2025年度内控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26万元 （含相关税费， 不含餐费），与

2024年度持平。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安永华明能够严格按照审计法规执业，重视了解公司及公

司的经营环境，了解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情况，风险意识强，能够按照审计时间安排

及时完成审计工作，在审计过程中保持了独立性和谨慎性，较好地完成了2024年度公司的

财务报告及内控审计工作。

根据安永华明历年的审计工作情况、服务意识、职业操守及履职能力，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二○二五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安永华明

担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及监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二○二五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同意续聘安永华明担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二○二五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4、拟聘任审计机构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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